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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常见问题解答（二）

1.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开展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活动是否需要满足新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要求？

新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自 2026 年 1 月 1日起正式实施，自 2026 年 1 月 1日起认证机构开展的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活动应满足新版规则要求。

2.特定行业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活动，认证依据不包含《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GB/T 19001）或《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Requirements》（ISO 9001）的，应满足新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的哪些要求？

IATF 16949 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 22163 铁路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特定行业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活动，

以及认证机构依据备案的特定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所开展的认证活动，认证依据不包含《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GB/T

19001）或《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Requirements》（ISO 9001）的，应满足新版规则的 3.9、3.10 和 5.12.1 等条

款的要求。同时，审核组成员应取得 QMS 审核员注册资格。

3.拟开展的 QMS 认证业务范围需要具备至少 2 名 QMS 专业领域审核员，QMS 专业领域审核员可否为 QMS 实习审核员？

在拟开展的 QMS 认证业务范围内，需要具备至少 2名 QMS 专业领域审核员，专业领域审核员不能为 QMS 实习审核员，

QMS 实习审核员不评定专业领域。

4.在已经开展 QMS 认证活动的认证业务范围，认证机构不具备 2名 QMS 专业领域审核员的，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能

否继续开展认证活动？

认证机构应确保在已开展 QMS 认证活动的认证业务范围内具备至少 2名 QMS 专业领域审核员。在拟开展的 QMS 认证业

务范围，专业领域审核员低于 2人的，则不能开展该认证业务范围的 QMS 认证活动。

5.QMS 审核员转机构后，原认证机构评定的专业领域能否持续保持？

认证机构应依据新版规则 3.6 条款列明的条件，建立基于风险的 QMS 认证业务范围专业领域审核员的能力评定准则，

确保本认证机构的 QMS 专业领域审核员满足新版规则 3.6 条款要求。

6.基于专业审核经历评定 QMS 认证审核员的专业领域时，如何理解“全程与专业领域审核员或技术专家在同一组进行

实习”？

基于专业审核经历评定专业领域时，应限定于在本认证机构内部所获取的经历。专业审核经历次数的计算按从首次会

议到末次会议期间参加的完整现场审核计（审核类型可为初审、监督或再认证），审核人日按该次现场审核专业过程审核人

日计算。专业实习的 QMS 审核员应与 QMS 专业领域审核员或技术专家全程同组，按 QMS 实习审核员管理，不计入该次 QMS

认证审核的审核时间，但计入其周期年内的现场审核天数。

https://www.cnca.gov.cn/zwxx/tz/2025/art/2025/art_770182da2ce14bb2afdd54fea095c174.html


专业实习的 QMS 审核员在积攒专业审核经历时，与 QMS 专业领域审核员全程同组的，其在审核中的活动和审核发现由

QMS 专业领域审核员负责；与技术专家全程同组的，需要在审核组内指派一名 QMS 审核员对其在审核中的活动和审核发现负

责。

7.在 QMS 审核员评定专业领域时，是否可以使用 IATF16949 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特定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的审核经历？

QMS 审核员专业领域的评定仅可以使用 QMS 认证审核的专业审核经历，不能使用 IATF16949、AS9100（9110/9120）、

TL9000 等特定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审核经历。

8.不满足新版规则 3.6 条款要求的 QMS 专业领域审核员，本规则发布前 5 年在本认证机构参与 10 次及以上的专业审核

经历的，如何开展见证评审？

见证评审是见证人在初次认证审核第二阶段审核、监督审核或再认证审核中与被见证人同组，见证其对生产/服务活动

中专业过程的审核能力。见证人应为经认证机构评定满足 3.6 条款要求的 QMS 专业领域审核员，在被见证人能力不足时见证

人应接管审核任务。见证人的见证时间不计入审核人日，但计入见证人和被见证人周期年内的现场审核天数。

9.某 QMS 审核员周期年现场审核天数超出 180 天，对其超出天数实施审核的认证项目应如何安排再次现场审核？

一个周期年内现场审核天数超出 180 天的审核员仍作为 QMS 审核组成员参与现场审核的，该次现场审核无效。认证机

构应重新组建符合新版规则要求的审核组，在该次无效现场审核结束后一个月内再次实施现场审核。

10.针对新版规则 3.10 条款，统计时点下的 QMS 有效认证证书数量如何计算？

统计时点可为 2026 年 1 月 1日起后的任意时点，QMS 有效认证证书数量为统计时点下的认证证书状态为“有效”和“暂

停”的证书数量。

11.QMS 实习审核员，能否被评定为 QMS 认证业务范围的技术专家？

QMS 实习审核员不得被评定为 QMS 认证业务范围的技术专家。

12.认证委托人取得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前能否运行 QMS？

认证委托人申请认证范围中的经营事项涉及行政许可的，QMS 运行的起算日期不得早于取得行政许可的日期。

13.获证组织因自身原因被暂停、撤销、注销的认证证书是否包括产品认证证书或服务认证证书？是否包括已到期失效

的认证证书？

获证组织因自身原因被暂停、撤销、注销 QMS 认证证书未满一年的，认证机构不得受理其认证申请。原 QMS 认证证书

暂停后未办理恢复，证书在有效截止日期后失效的，在认证证书暂停满一年后可以重新提出 QMS 认证申请。

14.2026 年 1 月 1 日起，认证费用是否必须由认证委托人直接支付给认证机构？

认证费用应由认证委托人直接支付给认证机构。认证委托人的上级单位或下级单位向认证机构支付费用是可接受的形

式。个体工商户作为认证委托人时，可以由经营者向认证机构支付认证费用，其他类型的认证委托人的认证费用不得由个人

支付。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已签订的认证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不满足新版规则要求的，认证机构应与认证委托人及时签署

补充协议或重新签署认证合同，明确 2026 年 1 月 1日后认证费用由认证委托人直接支付给认证机构。

15.如何理解每次监督审核间隔不超过 12 个月？

监督审核时间间隔不超过 12 个月，即本次监督审核的开始日期距上一次监督审核的结束日期不超过 12个月。监督审

核每个日历年需要进行 1次，正常情况下，一个认证周期内的审核方案中，至少包括两次监督审核。

认证证书因不能按期接受第一次监督审核被暂停，在暂停期间认证证书状态恢复，但第二次监督审核未能在认证证书

签发之日起 24 个月内开展的，认证机构应暂停认证证书。

16.获证组织按策划间隔接受了第一次监督审核，在第二次监督审核前能否申请按再认证开展后续认证活动？

获证组织可根据自身需求与认证机构协商一致，提前进行再认证审核。获证组织选择提前再认证的，认证机构应确保

在认证周期内的每个日历年有一次监督审核或再认证审核，且提前再认证审核时间距离上一次监督审核不应超过 12 个月，

否则应暂停认证证书。

17.QMS 与其他管理体系结合审核的，是否要求每个管理体系认证领域均至少 1 名认证机构的专职审核员的要求？

对于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或认可机构未明确审核时间要求的管理体系认证活动，QMS 不能与其实施结合审核。

QMS 和其他管理体系结合审核时，审核组应至少有 1 名结合审核涉及的管理体系领域的专职审核员全程参与审核。

18.分场所现场审核时间如何计算？

认证机构应明确分场所的审核时间确定方法，满足新版规则 5.4.2 条款要求。QMS 单体系审核时，分场所现场审核时

间的最小值不得少于附录 B所规定的审核时间×50%（分场所）×80%（现场审核）。

19.再认证现场审核或再认证审核的严重不符合的验证未在原认证证书到期前完成的，原认证证书到期自动失效，认证

机构应按照初次认证开展认证活动，第一阶段审核是否可以非现场形式开展？

再认证现场审核或再认证审核的严重不符合的验证未在原认证证书到期前完成的，原认证证书到期自动失效，认证机

构应按照初次认证开展认证活动，第一阶段审核可不在认证委托人现场实施，但具体适用情形应满足新版规则 5.6.2.2 条款

规定。

20.初次认证审核的严重不符合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验证，最晚应在何时重新实施一次第二阶段审核？

初次认证审核的严重不符合未在第二阶段审核结束之日起 6个月内完成验证的，认证机构应在验证期限截止后 30日内

重新实施一次第二阶段审核。

21.经调查核实获证组织存在暂停情形，但调查核实后 5日内该暂停情形已消除，是否仍需暂停认证证书？

获证组织存在暂停情形的，认证机构应在调查核实后 5日内作出暂停其认证证书的决定。若认证机构在作出暂停决定

前，已确认该暂停情形在调查核实后 5 日内彻底消除且无再发生风险，可不予暂停；若暂停决定已作出，则须认证机构正式

验证并确认暂停原因已消除后，方可恢复认证证书。

第一次监督审核未能在认证证书签发后 12 个月内开展的，以及第二次监督审核未能在第一次监督审核按期结束后 12

个月开展的，认证机构应暂停认证证书。



22.认证记录是否可使用经过授权的个人名章？

认证记录中使用的电子签名应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应经过电子认证证明。不使用电子签名的，应为手写签名。

23.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EC9000）的认证证书编号，是否要按附录 C 编制？

认证依据包括 GB/T 19001 和/或 ISO 9001 的认证活动应按照新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执行，认证证书编号也

应符合附录 C要求。

24.转换认证机构的认证证书应如何确定认证证书编号中的认证周期？

按照 5.2.3 的要求实施认证转换的，新认证证书的编号可延续原认证证书的认证周期。


